全椒县引荐投资工业项目奖励办法
    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建立共享利益导向激励机制，促进全民招商，鼓励引进工业项目，加速推动经济转型，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    一、项目信息奖
    （一）奖励对象。提供有价值工业项目投资信息的机关工作人员、社会团体、企业和社会自然人。
    （二）奖励条件。提供投资线索项目必须是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（含5000万元）的工业项目（固定资产投资以项目签订正式投资协议为准）。受奖励人须第一时间向县招商局提供项目线索，项目线索应明确项目投资商基本情况、拟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和企业联系方式。县招商局确认后予以备案，组织项目对接洽谈。
    （三）奖励标准。计划投资5000万元—1亿元（不含1亿元）的信息每条奖励1000元；计划投资1亿元—10亿元（不含10亿元）的信息每条奖励2000元；计划投资10亿元及以上的信息每条奖励4000元。
　　（四）奖励兑现。提供线索项目在我县正式签订投资协议并完成注册登记后，项目线索提供人向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办公室（招商局）申请，经县招商引资领导组会议审定后，由县财政兑现奖励。
    二、项目引荐奖
    （一）奖励对象。承担县委、县政府招商引资目标任务的责任单位。
    （二）奖励条件。成功引进固定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（含3000万元）新建工业项目，项目完成注册并开工建设。
    （三）奖励标准。根据引进项目固定资产投资额按比例计算奖金。固定资产投资在1亿元以内部分（含1亿元）按2‰、1亿元以上部分按1‰计算奖金，最高奖励不超过40万元。
    （四）奖励兑现。实行分段奖励，即：项目正式开工（项目主体工程基础出正负零）后，奖励应奖励金额的10%，最高不超过2万元；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，奖励应奖励金额的20%，最高不超过4万元；项目正式投产后（以企业开具的第一张主营业务发票认定），按考核认定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总奖励金额，兑现剩余部分奖励。
    分期建设项目，按协议文本约定的分期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额予以分期奖励。
    目标任务单位引荐项目奖励，由项目引荐单位申报，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办公室（招商局）牵头，县监察、财政、审计、建设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参加，抽调专人组成考核组，每季度集中考核认定一次。考核结果报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审查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兑现奖励。
    （五）奖励分配。项目引荐奖励由项目引荐单位自主分配，其中对项目引荐起关键作用的个人奖励，不低于项目全部奖励的50%。
    三、招商引资中介人奖励
    （一）奖励对象。机关工作人员、社会团体、企业、中介组织和社会自然人（以下简称中介人，不包括县内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单位）。中介人需在项目引荐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，由县招商引资领导组认定，在其引荐项目投资协议签订时以书面形式确认。
    （二）奖励条件。成功引荐县外投资者到我县投资新建工业企业，且固定资产投资1亿元以上（含1亿元）、企业建成并投产。
    （三）奖励标准。中介人引荐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按企业在全椒实际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总额的2%予以奖励。
    （四）奖励兑现。引荐项目协议约定投产第二年度初，由中介入向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办公室（招商局）申请，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办公室（招商局）组织县监察、财政、审计、税务等部门考核，考核结果报县招商引资领导组审查同意并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财政兑现奖励。
    中介人奖励自协议约定投产年度起每年兑现一次，奖励期限为5年。
    （五）奖励分配。中介人奖励的分配，由中介人自行决定，并依法缴纳相关税收。
    四、非奖励条件
    （一）凡超出县招商政策实行“一事一议”或属化工类项目的，奖励标准减半执行。单独配套商住类和矿山类、木业类项目（或以本县矿山、木材资源消耗为主的项目）不享受奖励。
    （二）享受中介人奖励的项目，一律不纳入目标单位任务考核；纳入目标单位任务考核的，不再计算中介人奖励。
    （三）申报引荐工业项目奖励，应实事求是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项目奖励，已享受的奖励予以追回。
[bookmark: _GoBack]    五、本办法自2013年9月30日起执行。此前已正式签约、注册、开工在建的项目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    六、本办法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。

